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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17〕53号）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渝府发〔2018〕4号）要求，我市进行了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18年12月31日，普查的时期
资料为2018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精心部署下，经过各级普查机
构和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市普查对象的积极参与，
重庆市第四次经济普查全面完成方案设计、单位清查、现场登记、事后
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组织领导有力
2018年6月，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吴存荣

同志担任组长的重庆市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由39个部门组成。按照“全市统一领导、部
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全市各区
县（自治县）和各乡镇、街道均建立普查机构，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
的组织保障。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做到人员
到位、措施到位、经费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职，充
分发挥各自职能，提供多方保障，确保了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顺利
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一次

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一次“全面体检”。2019
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全市3万多基层普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对
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
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逐一入户完成数据采集。通过这次普查，既摸清
了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了解了产业组
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也
掌握了全部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查实
了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全面准确反映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培育壮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
进展。

三、采用科学方法
按照“确保质量、改革创新、突出重点、依法普查、共享成果”的原

则，重庆市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
市经普办）借鉴历次普查经验，切实加强顶层设计，着力提高普查的科
学性、规范性，高质量完成国家级综合试点，组织5个区县开展市级综
合试点，积累实战经验，制定了《重庆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施方
案》及13项业务流程，先后印发《重庆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审
核验收组织实施方案》《重庆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检查工作方
案》等实施办法，为普查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在方法运
用上，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采取“地毯式”清查的方法，对辖区内全部

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
清查。全面清查后，对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
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对建筑业法人单位在其
注册地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对数量众多的个体经营户采用抽样调查方
法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样本登记。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单位
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能源生产与消费情况、生产
能力、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化和电子
商务交易情况等，根据不同普查对象，分别设置了一套表单位普查表、
非一套表单位普查表、个体经营户普查表和部门普查表。

四、创新普查方式
为减轻调查对象负担，提高工作效率，这次普查积极应用“五证合

一”改革成果，大力提高部门参与程度。在清查和普查阶段，积极利用
部门行政记录和业务资料，收集、整理了25个部门的单位名录信息，
通过比对、合并生成底册信息近亿条。全面提高普查数据采集信息化
水平，扩大联网直报单位范围，全面使用手持移动终端（PAD）采集数
据，广泛应用行业代码自动识别赋码技术，普查数据生产全过程实行
电子化、网络化，大大提高了数据采集处理效率。

五、强化执法监督
各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严格履行独立普查、独立报告职责，依法保护
普查对象资料。通过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加大普
查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普查工作中造假作假责任追究到
位。各级普查机构主动公开普查工作过程，对外公布普查工作咨询电
话和普查违法行为举报电话，自觉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调查登记期
间，各级统计执法部门与普查办公室联合组成执法检查组，组织开展了
普法宣传和执法检查。通过强有力的执法监督，维护了我市经济普查
工作秩序。

六、确保数据质量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各级普查机构

狠抓源头数据质量，实时监控普查数据采集、上报，加强入户数据核实
与业务指导，开展源头数据自查与抽查，坚持联动审核，及时消除差
错，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靠。为检验各地普查工作成效和普查数据质
量，市经普办组织开展了全市经济普查数据质量检查工作，每个区县
抽取3个样本普查小区全面核查，同时有6个区县接受了国家级事后
质量抽查。质量抽查结果表明，重庆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填报
综合差错率为0.5%，普查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充分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能
够真实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
示，2018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51.25万个，与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相比，增长100.8%；从业
人员979.15万人，增长11.9%；产业活动单位57.55万个，增长88.0%；
个体经营户171.74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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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单位的基本情况、从业
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18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51.25万个，比2013年末（2013年是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增加
25.72万个，增长100.8%；产业活动单位57.55万个，增加26.94万个，增长
88.0%；个体经营户171.74万个（详见表2-1）。

表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一、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

机关、事业法人

社会团体

其他法人

二、产业活动单位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三、个体经营户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单位数（万个）
51.25
45.42

2.08

0.65

3.10

57.55
8.22

49.33

171.74
17.88

153.85

比重（%）
100.0
88.6

4.1

1.3

6.0

100.0
14.3

85.7

100.0
10.4

89.6

2018年末，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
业是：批发和零售业17.61万个，占34.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6.40万
个，占12.5%；制造业5.52万个，占10.8%。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
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91.30万个，占53.2%；住宿和餐饮业
23.42万个，占13.6%；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4.62万个，占
8.5%（详见表2-2）。

表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

合 计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和兼营第二、三
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

法人单位
数量(万个)

51.25
0.14
5.52
0.23
1.93

17.61
1.17
2.64
2.27
0.18
1.66
6.40
2.12
0.32
1.75
1.66
0.65
1.70
2.94

比重(%)
100
0.3

10.8
0.4
3.8

34.4
2.3
5.1
4.4
0.4
3.2

12.5
4.1
0.6
3.4
3.2
1.3
3.3
5.7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万个)

171.74
0.05
9.15
0.07
8.78

91.30
13.61
23.42
0.58
—

0.26
2.91
0.36
0.07

14.62
0.51
1.54
4.25
—

比重(%)
100.0

0.0
5.3
0.0
5.1

53.2
7.9

13.6
0.3
—
0.1
1.7
0.2
0.0
8.5
0.3
0.9
2.5
—

2018年末，全市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45.42
万个，比2013年末增加24.84万个，增长120.7%。其中，内资企业占
99.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2%，外商投资企业占0.2%。内资企
业中，国有企业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0.2%，私营企业占92.5%（详
见表2-3）。

表2-3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

合 计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单位数（万个）

45.42
45.26
0.10

0.15

0.03

0.01

2.57

0.36

42.03

0.00

0.07
0.09

比重（%）

100.0
99.6
0.2

0.3

0.1

0.0

5.7

0.8

92.5

0.0

0.2
0.2

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979.15

万人，比2013年末增加104.38万人，增长11.9%，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366.23万人。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为434.39万人，减少41.20万人，
下降8.7%；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544.76万人，增加145.58万人，增
长36.5%。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482.76万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227.55万人。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212.20万
人，占21.7%；建筑业205.61万人，占21.0%；批发和零售业125.57万
人，占12.8%。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
和零售业230.84万人，占47.8%；住宿和餐饮业84.39万人，占17.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47.34万人，占9.8%（详见表2-4）。

表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合 计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
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

人员（万人）

979.15
8.09

212.20
8.49

205.61
125.57
42.09
25.21
20.63
29.34
43.49
66.72
23.79
8.45

15.75
53.72
26.21
14.05
47.44

其中:女性

366.23
1.19

80.18
2.74

31.95
59.40
10.69
15.61
7.91

17.51
18.75
24.08
8.15
3.91
8.43

32.64
17.99
6.99

17.21

个体经营户从

业人员（万人）

482.76
0.45

29.80
0.16

35.51
230.84
19.18
84.39
1.76
—

1.10
9.42
1.20
0.36

47.34
2.10
4.55

13.94
—

其中：女性

227.55
0.04

10.76
0.05
7.35

116.68
4.23

48.31
0.80
—

0.47
3.41
0.57
0.10

23.51
1.30
2.28
7.42
—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18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9.17万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16.6%，第三产业法
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83.4%。不含金融业的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8.02万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占比为22.9%，第三
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占比为77.1%。

2018年，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6.77万亿元。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占比为45.9%，第三产业营业
收入占比为54.1%（详见表2-5）。

表2-5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合 计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
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
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
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按国务院经普办要求，金融业负债合计暂
不发布，故法人单位负债合计不含金融业。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191727.05

952.74
19547.17
3119.70
8207.50

10218.75
8065.62
667.86

1589.60
53181.37
37127.60
19116.04
2275.72

17970.06
289.38

2299.19
1275.37
865.34

4876.93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80208.29

451.80
10709.75
1765.01
5479.02
6095.10
4167.32
351.82
801.45

27342.84
9268.30
1188.39
9081.83
113.23
367.06
474.07
318.54

2207.48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67665.71

499.47
21872.82
1250.57
7461.08

20192.34
1636.85
524.18

1052.08
3863.35
4584.23
2254.27
799.10
727.26
258.87
176.30
193.40
289.75

—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

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
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
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
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
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

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
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受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

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

经济活动的组织或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
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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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工业和建筑业的主要数

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市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5.89万个，比2013年末

增长26.1%；从业人员228.76万人，比2013年末下降15.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5.83万个，占98.9%；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0.02万个，占0.4%；外商投资企业0.04万个，占0.7%。内
资企业中，国有企业0.02万个，占全部企业的0.3%；集体企业0.05万
个，占0.9%；私营企业5.35万个，占90.7%。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88.1%，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占4.9%，外商投资企业占7.0%。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全
部企业的0.7%，集体企业占0.4%，私营企业占62.7%（详见表3-1）。

表3-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合 计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企业法人单位
（个）

58933
58313

183
501
106
28

3261
502

53463
269
221
399

从业人员
（人）
2287636
2016279

15663
8842
3112
264

441620
109120

1435344
2314

111930
159427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0.14万个，制造业5.52万个，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0.23万个，分别占2.4%、93.7%和
3.9%。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9.7%、9.5%和7.6%。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占3.5%，制造业占
92.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占3.7%。在工业行业大类
中，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15.6%、11.8%和8.2%（详见表3-2）。

表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合 计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企业法人单位
（个）

58933
230
17
72
20

1033
25
30

3823
1575
1512

7
1489
1925
952

1967
2175
882

1363
1214
148

1477
425
19

2091
5694
454
573

5628
4487
3095
4381
2604
1535
1680
688
413
223
719

1343
221
724

从业人员
（人）

2287636
42982
2034
3528
649

30957
330
382

98603
46668
35305
5236

23588
40625
39419
37954
38345
30309
34239
28865
2983

63225
47605
2090

65431
186612
24431
32516

117429
124646
78501

356438
151521
77234

269386
30393
19627
5496
7143

51338
12931
20642

表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合 计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资产总计
（亿元）
23618.21
496.21
242.16
15.86
5.72

190.84
0.61
1.35

571.71
214.44
220.06
175.04
109.55
103.03
92.73

127.09
142.85
356.05
193.25
101.12
52.14

1121.68
737.53
29.94

394.78

负债合计
（亿元）
12925.84
256.16
98.36
28.52
3.71

64.60
0.12
0.33

205.17
86.74
94.67
60.36
68.55
39.19
42.76
44.83
48.80

168.20
93.29
38.28
34.70

632.68
319.69

9.94
188.37

营业收入
（亿元）
23622.86
156.64
99.51
19.10
3.21

218.09
1.24
1.68

972.06
313.54
258.49
148.42
128.97
153.89
229.52
228.69
194.56
349.83
225.28
163.04
84.18

868.34
554.31
27.64

521.9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资产总计
（亿元）
1461.25
484.08
592.89
611.71
951.55
660.27

4350.20
1149.28
908.51

3100.23
235.46
210.49
68.01
18.84

2292.20
287.39
540.11

负债合计
（亿元）
781.07
217.66
394.07
304.19
472.31
316.82

2597.79
643.40
504.07

2027.56
121.06
115.77
29.81
7.24

1383.34
160.45
221.23

营业收入
（亿元）
1566.72
572.11
773.80
770.89
957.90
572.54
4174.90
999.13
1079.78
4596.07
173.90
121.23
67.18
23.92

833.33
300.80
116.4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3618.21亿元，比2013

年末增长 45.2%。负债合计 12925.84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3622.86亿元（详见表3-3）。

（三）主要产品产量。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详见表3-4。

表3-4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纱
布
化学纤维
成品糖
卷烟
彩色电视机

其中：液晶电视机
家用电冰箱
房间空气调节器
粗钢
钢材
十种有色金属

其中：精炼铜（电解铜）
原铝（电解铝）
水泥
硫酸（折100%）
烧碱（折100%）
乙烯
化肥（折100%）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
汽车
大中型拖拉机
集成电路
程控交换机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微型计算机设备
工业机器人

单位
万吨
亿米
万吨
万吨
亿支
万台
万台
万台
万台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亿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千瓦
万辆
万台
亿块
万线
万台
万台

万台（套）

产量
6.58
2.52

12.20
1.16

520.00
—
—

139.65
1862.90
675.09

1208.65
58.16
0.69

51.39
0.66

171.04
32.85

—
147.16
151.35
172.07

—
5.41
0.15

18424.48
6987.52

0.41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市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1.93万个，从业人员

205.60万人，分别比2013年末增长171.6%和0.1%。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1.93万个，占99.9%。其中，国有

企业占内资企业的0.2%，集体企业占0.4%，私营企业占88.8%。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99.9%。其中，国有企业

占内资企业的0.6%，集体企业占1.2%，私营企业占58.7%（详见表3-5）。
表3-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合 计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其他内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企业法人单位（个）
19330
19316

42
73
4
4

1875
169

17149

7
7

从业人员（人）
2056009
2054592

13132
25630

503
544

766526
41899

1206358

711
706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24.9%，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11.1%，建筑安装业占13.7%，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50.3%。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70.6%，土木工
程建筑业占11.4%，建筑安装业占4.7%，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
业占13.3%（详见表3-6）。

表3-6 按行业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合 计
房屋建筑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
建筑安装业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企业法人单位
（个）

19330
4809
2146
2649
9726

从业人员
（人）
2056009
1451599
235283
97010

27211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159. 31 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58.9%。负债合计5441.30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461.08亿元（详见表3-7）。

表3-7 按行业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合 计
房屋建筑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
建筑安装业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资产总计
（亿元）
8159.31
4001.33
3157.20
379.98
620.80

负债合计
（亿元）
5441.30
2594.94
2311.85
225.74
308.78

营业收入
（亿元）
7461.08
4849.52
1461.83
377.61
772.12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

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
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
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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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市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17.61万个，从业

人员125.57万人，分别比2013年末增长118.6%和34.8%。
（下转13版）


